






关于解决原农科所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单位应缴部分养老金及需滞纳金及利息的
申请报告
[bookmark: _GoBack]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因原九江县农科所职工自2003年7月份开始为参保时间，于2015年1月份镇政府开始为职工办理退休手续。自2016年开始，每办理一名退休职工需要缴纳一定的利息，2022年开始需要缴纳滞纳金。为了平稳有序的办理退休，合理解决群众的诉求，特申请解决原县农科所职工办理退休需缴纳滞纳金及利息资金共计：4126055.67元。
特此报告！
附：1、原九江县农科所职工办理退休需缴纳滞纳金及利息情况说明
    2、原九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记录摘要35号文件
柴桑区马回岭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6日



原九江县农科所职工退休缴纳利息及滞纳金
情况说明

原九江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九江县水稻原种场、九江县农业干部学校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为隶属县农业局的副科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下设四个分场。为解决单位小、县财政困难等矛盾，2002年11月，经县委研究决定，按照九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马回岭镇颜家畈村的批复》（县府字[2002]108号）文件精神，农科院撤销县农科建制，将县农科所整建制改为颜家畈村，隶属马回岭镇，同时将县农科所所属四个分场改为颜家畈村属四个村民小组，撤销县农科建制后农科所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由马回岭政府代管。目前，颜家畈村总户数157户，总人口763人，农工人数337人，进入社保并缴费人员有290人，截止2021年底已退休182人，在职108人。
一、参保对象和范围
参保对象是经各级部门已经批准为农工身份的原县农科所职工。
二、参保缴费方式
1、已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他们的参保资金按照国家政策个人出资的8%由个人承担，单位出资的20%资金分为两块来解决，一块是由省级部门拨付困难职工生活补贴每人每月385元（5人），共计 23100元纳入单位出资部分（个人垫缴单位出资部分的资金由省级财政下拨的困难企业职工生活补贴资金返还给退休职工）；另一块是每年按照在职职工人数由省级拨付困难职工补助到区财政后，由马回岭镇政府打报告到区财政局进行申拨，现已报四年（其中2018年度拨：617595元、2019年度拨：813143元 、2020年度拨：79600元、2021年度拨：661348.96元）。
三、退休职工手续办理
1、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他们的参保资金由个人一次性补缴清参保前个人承担的8%的资金，参保后每年需缴纳的8%由他们每年向县社保局缴纳至退休为止，单位出资的20%资金由单位出资一次补齐，再办理养老保险手续。职工办理退休时需要缴纳利息及滞纳金（为什么产生利息，一是前期因为没有单位出资缴纳所有职工社保，单位部分没有钱交，所以他们每年个人出资部分直接入马回岭镇人社所账户，不能上交到税务部门个人账户，等到退休后需一起交到税务局所以会产生利息，利息是每个月都往上涨，越到后面利息越高，2022年利息目前是（8962.96）。滞纳金是从2022年开始缴纳（每人19232.8元）
四、造成的后果
目前，2022年农科所职工退休办理手续已经在停滞状态，因需要缴纳利息和滞纳金，所以影响后面退休职工无法正常办理退休，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社会养老保险欠费情况
1、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单位应缴总额为3619266.84元，个人应缴总额为2325953.91元，应缴总滞纳金为3527304.03元，个人应缴利息为417728.79元，目前清欠总金额9472524.78元。
2、截止：2022年4月底镇人社所账户有养老金余额为3020515.2元。
3、目前为止尚欠养老金总额为：
9472524.78元-3020515.2元-2325953.91元=4126055.67元





